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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对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 

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企业内部

控制基本规范》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求，结合西安蓝晓科

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内部控制制度，在内部控制日常监督

和专项监督的基础上，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内部控制有

效性进行了评价，并出具了《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内部

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。公司监事会审阅了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，现发表意

见如下： 


